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紙筆測驗考場規則 

                                       114年 10月 27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學生參加紙筆測驗，必須遵守本規則，包含平時測驗與定期評量。  

二、教師於考試前妥善安排學生座位或採取任何隔離措施，以避免學生有窺視他人試卷的機

會，並請嚴格執行考場規定。 

上述措施，平時測驗由該科老師執行，定期評量則因避免影響學生作答時間，請級任老

師協助事先安排。 

監考老師應負起監督責任，隨時注意學生舉措，預防學生違反考場規則之發生。  

三、考場規定：  

(一) 考試時，抽屜不得放置與考試科目相關之物品，請於考前收進書包或放在置物 

     櫃。  

(二) 考試文具自備，不得在考場內向他人借用；桌墊下不可放置任何紙張物品。  

(三) 非考試必需之物品，不得於考試中取出。  

(四) 考試時如有特殊原因，由學年老師討論後，報備教務處同意，得酌增應考時間， 

     且最多不得超過 20分鐘。  

(五) 答案卷需確實寫上班級、座號、姓名。  

(六) 答案卷需用端正字體，以指定用筆書寫作答。  

(七) 考試時應保持身體面向正前方，不得任意轉頭。  

(八) 考試時不得任意離座，考卷或文具掉落，請舉手告知監考老師，經監考老師同意 

     後方可拾取或由監考老師協助拾取。  

(九) 考試時應保持安靜，不得任意發言或製造噪音。  

(十) 對考題如有疑問，需舉手待監考老師同意始得發問。  

(十一) 考試時若有不適，需舉手告知監考老師，由老師酌情處理之。  

(十二) 離開考場需將試卷交出，除有不可抗力之因素，不得再補考。  

(十三) 收卷時必須確認自己的答案卷交至監考老師手中；若有事後補交，得視情節輕 

       重扣減該科分數，嚴重者零分計算。  

(十四) 考試時必須遵守考試規則，並服從監考老師之指揮及監督，不得有任何舞弊行 

       為。  

(十五) 考生不得攜帶具有傳輸、通訊、錄影、照相、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用品：如 

       行動電話、計算機、電子辭典、多媒體播放器材（如：MP3、MP4等）、穿戴式 

       電子設備、智慧型手錶、時鐘、鬧鐘、電子鐘、呼叫器、收音機等。 

       考生僅能攜帶手錶為計時工具，惟電子錶應解除響鈴功能。 

       得視情節輕重扣減該科分數，嚴重者零分計。 

四、考試時如有下列情事者，平時測驗由該科老師依本規則第五條處理之；定期評量如有任 

    何舞弊行為(包含協助作弊)填寫學生考試違反考場規則處理紀錄表(如附件一)，由任課 

    老師會同級任老師及學生學習評量審查小組召開會議認定情節輕重處理。  

    （一）違反下列各項者視為考場違規行為，依情節輕重酌扣 5-10分，並輔導之。  

1. 喧嘩、任意發言、互相交談或左顧右盼。  

2. 未於規定時間交卷。  



3. 任意離開座位或轉頭或製造噪音。  

4. 違反考場規定，經監考老師提醒再犯或不從者。  

    （二）違反下列各項者，視為舞弊行為。  

1. 故意作聲或誦讀自己的答案  

2. 夾帶或偷看該科考試內容資料。  

3. 交換或傳遞答案。  

4. 偷看他人試卷或以答案示人。  

5. 桌面、應考文具、身上、衣著上留有字跡，且與該科考試內容相關。  

6. 冒名頂替或請人代考。  

7. 使用任何通訊設備從事舞弊行為。  

8. 其他重大舞弊行為者。  

五、學生紙筆測驗舞弊行為處置方式：  

     (一) 扣分標準： 

          作弊行為查證屬實者（含提供答案者），其成績之計算方式依下列方式處理：  

1.情節輕者：扣該次成績 5-20分。  

2.情節嚴重者：採計原分數 60%。  

3.集體舞弊者：採計原分數 50%。  

4.累犯者：以零分計算。  

5.作弊學生不得列為定期評量成績優異或進步獎獎勵表揚。  

 (二) 輔導方式：  

1.個別約談並了解學生的作弊原因及想法，深明大義，防止類似事件發生。 

2.由級任老師親自向家長電話聯繫，告知處理情形，並宣導本校重視學生品格 

  表現優先於學業表現，請家長協助輔導學生，使之不再犯。  

3.得請該生撰寫陳述書。  

4.得請輔導室列為專案輔導學生。  

六、紙筆測驗如有其他未盡事宜，由任課老師隨時以口頭補充說明之。  

七、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學生考試違反考場規則處理紀錄表 

□第 1次定期評量  □第 2次定期評量 

   年   班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考試科目 違規學生 違規事實概述 處理經過概述 

 

 

 

違

規

紀

錄 

 

 

 

     

監考老師                 級任老師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    長 

 

 

 

備註：學生考試違反考場規則屬實者，請先電話與教務處聯繫，並於當日下班前將本紀錄表 

      繳交至教務處。 


